


附件4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5年第四季度水站试剂采购服务
项目评分标准

本次水质在线仪器试剂招标评分体系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价格部分、技术部分、商务部分和服务部分，总分值为 100 分。各部分具体权重如下：​
一、各部分详细评分标准​
（一）价格部分（30 分）​
确定评标基准价​
以所有通过资格审查和初步评审的有效投标报价中的最低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若出现多家供应商报价相同且均为最低报价的情况，则该最低报价即为评标基准价。​
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得分 =（评标基准价 / 投标报价）×30。​
特殊情况处理​
[bookmark: _GoBack]若投标报价低于成本价（由评标委员会根据市场行情、生产成本等因素综合判断），该投标文件将被视为无效投标，不参与价格部分评分。​
（二）技术部分（25 分）​
试剂与水质在线仪器的兼容性（20 分）​
第一档：试剂与招标方现有水质在线仪器完全兼容，无需进行任何调试即可正常使用，且能充分发挥仪器性能的，且有主要试剂原厂支持函。得 16-20分；
第二档：试剂与招标方现有水质在线仪器基本兼容，仅需进行简单调试即可正常使用，对仪器性能影响较小的，得 11-15分；​
第三档：试剂与招标方现有水质在线仪器兼容性一般，需要进行较多调试才能使用，对仪器性能有一定影响的，得 6-10分；​
第四档：试剂与招标方现有水质在线仪器不兼容，无法正常使用的，得 0-5分。​
  试剂的环保性和安全性（5 分）​
第一档：试剂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且具有完善的安全防护措施和使用说明的，得 4-5 分；​
第二档：试剂基本符合国家标准要求，具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和使用说明的，得 2-3 分；​
第三档：试剂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且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和使用说明的，得 0-1 分。​
​（三）商务部分（35分）​
供应商资质（20分）​
第一档：投标商或试剂厂家自有实验室，且具有批量试剂自动生产模块的，得 11-20分；
第二档：投标商或试剂厂家自有实验室或试剂自动生产模块的，得 1-10 分；
第三档：投标商或试剂厂家无自有实验室或试剂自动生产模块的，得 0分。
需提供实物图片。​
供应商业绩（15 分）
第一档：近三年内（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供应商具有至少 2 个与本次招标试剂相同或类似的项目业绩，且至少有一个合同金额超过8万元的，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得 11-15 分；​
第二档：近三年内（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供应商具有至少 2 个与本次招标试剂相同或类似的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得 6-10 分；​
第三档：近三年内（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供应商具有至少 1 个与本次招标试剂相同或类似的项目业绩，提供合同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得 0-5 分；
（四）服务部分（10 分）​
供货能力和交货期（4 分）​
第一档：供应商具有充足的试剂库存，能保证在接到订单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交货，且具有完善的物流配送体系，确保试剂按时、安全送达的，得 3-4 分；
第二档：供应商具有一定的试剂库存，能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交货，物流配送体系基本完善的，得 2 分；​
第三档：供应商试剂库存不足，交货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或物流配送体系不完善的，得 0-1 分。​
售后服务（6 分）​
第一档：供应商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在柳州市范围内设有售后服务网点，承诺在接到用户故障通知后 2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并提供免费的技术培训和试剂使用指导的，得 5-6 分；​
第二档：供应商具有一定的售后服务能力，在广西设有售后服务网点，承诺在接到用户故障通知后 4 小时内响应，48 小时内到达现场解决问题，提供一定的技术培训和试剂使用指导的，得 3-4 分；​
第三档：供应商售后服务能力较弱，仅在本地设有售后服务人员，响应时间较长，或不提供技术培训和试剂使用指导的，得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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